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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北京市城市更新项目土地价款核定

缴纳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规范城市更新项目地价核定流程，确保核定工作精准适配

项目类型与实际需求，依据《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》、《关于城

市更新项目土地价款核定缴纳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

施》）及相关技术规范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公共要素贡献的核定规则

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公共要素贡献的，应依据实际建设成本与

公共贡献价值量进行相应核算，并在地价评估中对地价进行核

减。按照贡献对等、价值公允、程序透明、权责匹配原则，经区

城市更新主管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审核、区政府认定后，作为

地价核减的依据。

涉及公共要素贡献地价核减的城市更新项目，在按照《国土

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

规范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8〕4 号，以下简称《技术规

范》）评估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时，应以项目未承担相关公共要

素建设责任为假设前提，评估过程中不再考虑该部分公共要素建

设对应的成本对地价的影响，严防出现重复核减问题。

（一）项目无偿建设公交站点、公共非机动车停放点（含充

电设施）等公共交通设施，实施市政线路管网延伸及升级工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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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支持轨道一体化、城市安全韧性项目建设的，结合建设成本综

合确定地价核减额度。其中，依照有关规定应由项目单位代建的，

按城市更新主管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专题研究确认的额度核

减地价；属项目单位配建责任的，不予核减地价。

（二）项目无偿移交公共服务设施产权的，可按专项审计报

告确定的额度核减地价；暂不具备审计条件的，可参照备案工程

预算报告确定的额度核减地价。为公益性项目实施主动腾让合法

用地的，按土地原合法用途及规划条件评估结果确定地价核减。

（三）政策实施中需区分城市更新项目类型，统筹做好地价

核减与财政补助的政策衔接。已享受财政补助的公共要素贡献相

关支出，不再重复核减地价。

（四）其他类型的公共要素贡献，经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会

同行业主管部门审核、区政府认定后，参照上述标准执行。

二、已出让项目用地土地价款核定规则

（一）明确项目土地出让年限和新规划建设条件，包括土地

用途、容积率、建筑高度管控、配套设施要求等。

（二）按照《技术规范》，多项条件同时调整的，应分别核

算各项条件调整带来的地价增减额。涉及公共要素贡献的，同步

核算对应成本的土地价款扣减额。

（三）依据《若干措施》规定，确定规划条件调整后的土地

价款增减额，核定最终应缴地价。

三、原划拨用地项目土地价款核定规则



— 3 —

（一）结合项目现状合法用地条件，先按照相关《技术规范》

要求，分别评估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与出让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

（改造更新后建筑规模小于现状建筑规模的，可按改造更新后建

筑规模评估，其用途按照建筑面积比例确定），核定项目应补缴

土地价款。

（二）再按已出让项目用地土地价款核定相关规则，核定因

规划条件调整产生的土地价款增减额度。

四、城市更新项目出让用地续期土地价款核定规则

（一）确定续期年限。区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区级相

关部门，结合辖区国土空间规划及产业发展规划审核申请材料，

提出续期年限。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剩余年期和延期年期之和

不得超过法定最高出让年限。

（二）评估续期应缴土地价款。按照《若干措施》核定，具

体分两种情形。

不涉及土地使用条件调整时，按照委托评估日期至续期到期

日评估地价款总额，扣减以委托评估日期为估价期日评估出的原

出让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条件剩余年期的土地价款核定。

涉及土地使用条件调整时，若原出让合同约定土地利用条件

下剩余年期土地价款大于按新土地利用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价

款时，按照新土地利用条件下委托评估日期至续期到期日评估土

地价款总额，扣减委托评估日期为估价期日评估出的新土地利用

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价款核定；反之，按照新土地利用条件下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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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评估日期至续期到期日评估地价款总额，扣减以委托评估日期

为估价期日评估出的原土地利用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价款核定。

（三）叠加适用其他规定。项目符合“公共要素贡献”，在

上述计算结果基础上进一步核减对应金额，核定最终应缴土地价

款。

五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土地价款核定规则

（一）以减量提质、功能疏解为导向，通过核减地上建筑规

模、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实施的城市更新项目，实行地上、地下土

地价款统筹核定。项目核减地上建筑规模已缴纳的剩余年期政府

土地出让收益，可抵扣本项目地下空间应缴土地价款。其他不涉

及抵扣或抵扣后有剩余的，依规予以退还。

（二）地下空间土地价款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为核算依据，

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规定比例测算确定；

地下三层及以下地下空间，可免予缴纳土地价款。

六、其他相关要求

（一）用地功能混合使用。仅适用于存量建筑用途转换，符

合正面清单及比例管控要求、不增加建筑规模的，无需缴纳土地

价款；突破比例管控要求或增加建筑规模时，应核定补缴土地价

款。

（二）特定存量用地更新补缴。已出让的老旧厂房、老旧低

效楼宇、传统商业设施、低效产业园区更新时，不改变用途（或

符合混合功能使用政策）、增加建筑规模（商品住宅除外）且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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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缴土地价款的，可参照《若干措施》“（四）产业类城市更新”

执行，即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的 90%核定土地价款。

（三）土地估价报告要求。需分别列明项目基础地价（市场

价格）与核定地价底线，供政府决策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划拨土地通过国有租赁、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

入股等有偿方式实施城市更新时，可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（二）建设项目涉及国家或者本市有其他规定的，可参照其

他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试行五年。


